
2005年第 83號法律公告

《2005年道路交通 (公共服務車輛) (修訂)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章)第 7(1C)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5年 10月 1日起實施。

2. 的士收費

《道路交通 (公共服務車輛)規例》(第 374章，附屬法例 D)附表 5現予修訂——

(a) 在第 4(iii)項中——

(i) 廢除 “、西區海底隧道或來往北角與九龍城的汽車渡海小輪服務”
而代以 “或西區海底隧道”；

(ii)廢除 “或渡輪收費 (視屬何情況而定)”；

(b) 在第 4(iv)(b)項中，廢除 “$15.00”而代以 “$25.00”；

(c) 廢除第 4(v)項。

行政會議秘書
林植廷

行政會議廳
2005年 5月 24日

註 釋

本規例修訂《道路交通 (公共服務車輛)規例》(第 374章，附屬法例 D)附表 5，
以——

(a) 調高的士的租用人在每次並非由過海的士站開始而經由東區海底隧道或
西區海底隧道駛往海港另一方之目的地的的士租用時所須繳付的附加車
費 (第 2(b)條)；及

(b) 反映來往北角與九龍城的汽車渡海小輪服務已停止經營 (第 2(a)及
(c)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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